建筑工程装饰装修施工许可核准

一次性告知单

一、事项名称：建筑工程装饰装修施工许可核准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决定机构：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申办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版
	特定要求

	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2
	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或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书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3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含消防审查意见）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4
	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图纸稳定承诺书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5
	装饰装修工程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6
	非房屋产权人进行装饰装修的除提供以上资料外，须出具与产权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和产权人同意装饰装修施工的授权委托书。对涉及建筑物外立面装修改造、在屋顶增加附着物（如钢架、桁架等），或在工程装饰装修时改变建筑使用性质、改变原规划许可条件的，需提供相应规划手续。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PDF格式电子档

	7
	施工合同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电子档

	8
	保证质量安全措施材料
	原件
	1
	电子版
	原件核验，留电子档


五、受理方式

（一）窗口受理：直接到新乡市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办材料。

（二）网上申报：进入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申报。

六、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无

八、咨询电话：0373-3698906

九、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新乡市红旗区人民东路360号新乡市市民中心2楼90号窗口
时间：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附件1

新建、改扩建及既有建筑装饰装修施工许可申请表
	建设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工程名称
	
	建设规模
	

	建设地址
	
	工程用途
	

	审图完成日期
	
	招标方式 
	

	中标日期 
	
	中标金额
(万元)
	

	土地证编号（或不动产权证编号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
	

	设计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总承包单位
（或工程总承包
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项目负责人（建造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总监理工程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施工图审查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建筑工程项目明细
	建筑面积（平方米/米）
	层数

	名称
	地上
	地下
	总建筑面积
	地上
	地下
	

	
	
	
	
	
	
	

	
	
	
	
	
	
	

	
	
	
	
	
	
	

	
	
	
	
	
	
	

	合计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图纸稳定的承诺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公司现申报                  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许可证。

设计单位承诺：本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已完成，满足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要求。

建设单位承诺：本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不涉及修改外立面、建筑结构和变更使用性质。

本工程建设和设计单位愿意承担因违反承诺造成的一切责任及损失。
                         建设单位：   （盖章）

                         日期：
                         设计单位：   （盖章）

                         日期：
                         设计单位负责人签名：                                    

                         日期：
附件3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兹授权我单位          （姓名）担任               

                       工程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负责人，对该工程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工作实施组织管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履行职责，并依法对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终身责任。

本授权书自授权之日起生效。

	被授权人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注册执业资格
	
	注册执业证号
	

	                              被授权人签字：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1

